附件二十四 代訓機構平時考核項目及優良、缺失記點一覽表
	項次
	平時考核項目
	加（扣）點數
	說明

	1
	提出對品質管理制度之改進具體建議案，經主管機關採納。
	加3點
	提出對品質管理制度之改進具體建議案每1案經主管機關採納者，加3點。

	2
	提出提升品質管理教育訓練之具體建議案，經主管機關採納。
	加1點
	提出提升品質管理教育訓練之具體建議案每1案經主管機關採納者，加1點。

	3
	提供場地或資源，協助主管機關辦理品管班以外之教育訓練、工程觀摩、施工查核、座談會、研討會及金質獎活動等事務者。
	加2點
	協助主管機關辦理品管班以外之教育訓練、工程觀摩、施工查核、座談會、研討會及金質獎活動等事務每項每1次，加2點。

	4
	主動協助受訓中及受訓後學員，解決其負責施工中工程品質管理問題，提出具體佐證資料者。
	加1點
	經該工程主辦機關召開之工務會議留有紀錄者，每1件工程加1點。

	5
	其他協助工程品質管理或訓練相關事項。
	加1點
	經主管機關審查確認，每1事項加1點。

	6
	完成受訓之學員獲得公共工程金質獎之肯定。
	加1點
	每1人次加1點

	7
	協助統一教材之修正勘誤事宜。
	加1點
	經主管機關確認，每1課程加1點。

	8
	除受訓費用外，另增收其他非許可範圍之收費名目。
	扣2點
	巧立名目收費，每期扣2點。

	9
	代訓機構應依期限提送開訓、結訓通知單。
	扣1點
	未如期提送，每期予以扣1點。

	10
	代訓機構應依規定按期如質提送各項資料，且應確保資料內容之正確性及完整性。
	扣1點
	未如期提送、資料不正確或不完整者，每期缺失予以扣1點。

	11
	代訓機構招生時，應審核受訓學員之報名資格是否符合規定。
	扣3點
	報名資格不符，按每1人次予以扣3點。

	12
	代訓機構登錄於系統之學員姓名、生日及身分證統一編號等資料之正確性。
	扣1點
	學員資料登錄有誤者，每1人次予以扣1點。

	
13
	代訓機構超收受訓學員。
	扣2點
	每期每超出1人予以扣2點。

	14
	實際參訓學員與核定學員不符。
	扣1點
	每期每1人次予以扣1點。

	15
	未依規定辦理出勤考核及確實點名並留有紀錄(詳實記載到課時間、遲到、缺課) 
	扣1點
	每期缺失予以扣1點。

	16
	上課秩序不良。
	扣1點
	每次缺失予以扣1點。

	17
	師資推薦資料應符合講師資格規定。
	扣1點
	不符規定者，每件缺失予以扣1點。

	18
	授課講師非工程會師資資料庫或經工程會核定者。
	扣3點
	每1人次，予以扣3點。

	19
	代訓機構未申報講師異動，任意更換授課講師者。
	扣1點
	除講師當日病假、天災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外，代訓機構應於課前一個工作日填報異動申請單，每次缺失予以扣1點。

	20
	代訓機構應依核定課程表上課，未申報課程異動，任意更動訓練課程或單元順序者。
	扣1點
	每次缺失予以扣1點。

	21
	代訓機構未申報地點異動，任意更改上課地點或考試地點者。
	扣2點
	代訓機構至遲應於課前或考前一個工作日填報異動申請單，每次缺失予以扣2點。

	22
	代訓機構應建立電腦、文書檔案，並設置檔案櫃留存訓練相關資料以備查核。
	扣1點
	每期缺失予以扣1點。

	23
	各期文書資料及電腦檔案等之建置、保存及管理是否合宜、齊全，並依主管機關規定更新內容（招生簡章、學員手冊、學員名冊、各課程點名單、平時習作、問卷、學員意見處理紀錄）。
	扣1點
	每期缺失予以扣1點。

	24
	教學設備（教室、投影機、螢幕、擴音設備、寫字板等）不良。
	扣1點
	每處缺失予以扣1點。

	25
	照明設備不良、照度不符教室照明標準、燈管無法正常使用。
	扣1點
	每處缺失予以扣1點。

	26
	空氣調節設備運轉不良、未定期維護清潔並張貼清潔維護保養紀錄。
	扣1點
	每處缺失予以扣1點。

	27
	飲用水設備未依環保規定，定期檢驗、符合衛生並張貼清潔維護保養紀錄。
	扣1點
	每處缺失予以扣1點。

	28
	衛生設備未足夠使用、定期清潔並張貼清潔維護紀錄
	扣1點
	每處缺失予以扣1點。

	29
	公布欄未公布品管班相關訊息、本期歷次課程遲到、缺課出勤統計表。
	扣1點
	每期缺失予以扣1點。

	30
	報備之駐班人員或專責承辦人員未在教室內駐班。
	扣1點
	每次缺失予以扣1點。

	31
	代訓機構未申報駐班人員異動，任意更換駐班人員者。
	扣1點
	除駐班人員當日病假、天災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外，代訓機構至遲應於課前一個工作日填報異動申請單，每次缺失予以扣1點。

	32
	抽查時代訓機構拒絕配合。
	扣5點
	每期缺失予以扣5點。

	33
	學員反映事項未妥善處理或代訓機構人員服務態度不佳。
	扣1點
	經學員反映查證屬實，每次缺失予以扣1點

	34
	代訓機構回訓教材應依法規修正更新。
	扣3點
	未依法規修正更新教材，每單元扣3點。



